
準英語教師獎學金(2015/16) 

 

準英語教師獎學金是政府為提升本港英語教師專業素養而推行。

成功申請者可以在擬修讀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獲頒獎學金，而他們

須承諾於畢業後在香港的中/小學擔任為期三年全職英語教師。 

 

獎學金於 2015年 8月 10日至 8月 20日期間接受申請。申請者須

於申請 2015/16學年入讀本地高等教育院校時，檢視已報讀的課程

是否合乎這項要求。相關課程名單已上載教育局網頁

(http://www.edb.gov.hk > 教師相關 > 資格、培訓與發展 > 培訓 > 

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)。 

 

有意申請的同學，需參閱申請須知(附件二)，遞交申請時，須把填

妥的申請表格(附件三)，連同証明文件副本，於 2015年 8月 10日至

8月 20日寄交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。同時，同學需請你曾就

讀之中學校長或教師填寫一份推薦書，並請他們在 2015年 8月 20

日或之前將推薦書直接寄交教育局。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















